2012-2013学年浙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意外险方案

一、保险方案

	保险责任
	保障

	意外身故保障
	12万

	意外伤残保障
	12万

	意外烧烫伤
	12万

	意外医疗保障
	20000元；100免赔；100%赔付

	保费（元/人/月）
	10元


注：保险期限最长为1个月；具体时间以各队出行时间为准。

保险公司仅承担被保险人在浙江大学寒假进行社会实践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
二、2012年投保流程说明

1、各院级团委确定好学生实践期间投保名单，并将学生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制作成表格发给保险公司；另将相对应的保险费给付与保险公司，将保险费交付的凭证给予保险公司；

2、保险公司收到名单与保险费用并确定无误后按约定生效日期保险生效；

3、保险公司将将保险发票与学生的保险单号清单给付学校，保障具体情况学校或学生本人可以将保险单号在人保官网上输入查询。

保险服务经纪人：徐春燕

联系电话：13429678400 / 87824268

备注：所有实践团队队员在出行前必须购买保险。
